长沙市轨道交通 1、2、3、4、5 号线运营期2023-2024年公务用车保险定点服务项目用户需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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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12868011][bookmark: _Toc16168668]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1） [bookmark: _Toc12868012][bookmark: _Toc16168669]项目概况
1． 本次参与保险招标的所有车辆类型均为非营业性车辆，我司现有车辆72辆，车型包括但不限于东风、长城、日产、现代、金旅、依维柯、大通等品牌以及地铁救援抢险特种车辆，购买月份分别为1月份9台、3月份4台、4月份11台、5月2台、6月份1台、7月份7台、8月份3台、9月份5台、10月份2台、11月份25台、12月份3台，总计72台。
2． 定点保险公司在定点期间应严格按定点投标承诺的优惠价格及服务条款进行服务，并与公司签订定点保险服务采购合同，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2） [bookmark: _Toc16168670][bookmark: _Toc12868013]招标范围
本次车辆招标的险种有：车船使用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100万元）、车上人员责任险（10万元/座）。
2、 [bookmark: _Toc12868014][bookmark: _Toc16168671]项目计划
本项目服务期限为2023年至2024年，总计24个月（实际服务时间以采购单位发出的进场通知起算，总计24个月）。
3、 [bookmark: _Toc12868015][bookmark: _Toc16168672]相关技术标准及规范
谈判单位应严格按照下列技术标准及规范等相关标准（包括以下国内技术标准、规范及同行业相关经验，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执行，以下标准如有更新，须按最新标准执行：
	标准汇总表

	序号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1
	中国通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bookmark: _Toc16168673][bookmark: _Toc12868016]2
	中国通用法律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4、 项目管控要求
[bookmark: _Toc16168674][bookmark: _Toc12868017]（一）人员配备要求
1． ★谈判单位为本项目设立专项服务小组，服务小组人数不少于3人，负责与采购单位的归口管理部门联系，提供承保上门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上门解释条款、上门收取投保资料、上门指导填写投保单、上门送达保单、发票及其他保险凭证等服务。
2． 原则上不得随意更换专项服务小组成员、24小时报案电话和传真；如需更换，应书面报经采购单位同意后方可更换。
[bookmark: _Toc16168675][bookmark: _Toc12868020]（二）其他
谈判单位应确保24小时报案电话和传真畅通，随时接受被采购单位的出险报案。
[bookmark: _Toc12868021][bookmark: _Toc16168676]五、项目实施要求
（1） [bookmark: _Toc16168677][bookmark: _Toc12868023]工作时间和范围
设立24小时全天候服务专线，受理承保车辆的事故报案和理赔报案。
（2） [bookmark: _Toc16168678][bookmark: _Toc12868024]服务标准、流程及操作要求
1． ★新增车辆按照中标的自主定价系数执行。
2． ★每年需对采购单位无偿提供两次车险知识培训。
3． 在定点保险期间，须在本月末提前向采购单位提供下月购置保险车辆的保单及发票。
4． 提供上门办理承保和理赔的一切手续，并列明具体的服务内容、办理程序和具体措施。
5． 提供防灾防损、安全检查、安全培训等风险防范方面的具体服务内容。
6． 提供保险提示、提醒服务等具体服务内容。
7． 建立完整、系统的承保和理赔车辆数据库，建立用户档案和定期回访制度，不断改进服务质量。
8． 及时提供事故车辆的零部件报价、正常维修的零部件报价和相关技术咨询服务。
9． 对保险车辆发生伤人事故的抢救等提供担保服务，并列明具体内容。
10． 无偿提供援油、故障排除、拖车等救助服务，并列明具体内容。
11． 谈判单位向采购单位提供车险缴费通知单，采购单位按车险缴费通知单支付费用，再支付车险费用后7个工作日内，谈判单位需将车辆保单和增值税发票提交至采购单位。
[bookmark: _Toc16168679][bookmark: _Toc12868027]六、考核标准
[bookmark: _Toc16168680][bookmark: _Toc12868028][bookmark: _Toc3921]（一）质量考核标准
1.谈判单位须按以下标准执行（包括但不限于），具体详见下表：
	质量考核标准表

	序号
	考核内容
	处罚结果
	备注

	1
	未按要求设立专项服务小组，并未按要求履行职责的。
	10分/次
	

	2
	谈判单位随意更换专项服务小组人员，未向采购单位报备，或报备资料不符合。
	5分/次
	

	3
	未按要求对采购单位无偿提供两次车险知识培训。
	5分/次
	

	4
	未按要求在月末向采购单位提供下月购置保险车辆的保单及发票。
	5分/次
	

	5
	未按要求无偿提供援油、故障排除、拖车等救助服务。
	5分/次
	

	6
	未及时提供事故车辆的零部件报价、正常维修的零部件报价和相关技术咨询服务。
	5分/次
	

	7
	未按要求提供上门办理承保和理赔的。
	5分/次
	[bookmark: _GoBack]

	8
	车辆未按照中标的自主定价系数执行的。
	15分/次
	

	9
	未能响应采购单位的出险报案。
	25分/次
	超过3次，采购单位有权视情况解除合同


[bookmark: _Toc16168681][bookmark: _Toc12868029]2.考核支付表
谈判单位每季度的检查考评得分为以100分为基础分减去谈判单位当季度的日常检查扣分、不定期检查扣分及其他情况扣分后的分数，具体详见下表：
	考核支付表

	考核等级
	考核标准及应用（基础分100分）
	备注

	A级
	综合考评≥90分，支付比例100%
	

	B级
	80分≤综合考评分＜90分，支付比例95%
	扣履约担保金的5%

	C级
	60分≤综合考评分＜80分，支付比例90%
	扣履约担保金的10%

	D级
	综合考评分＜60分，支付比例80%
	扣履约担保金的20%



